
 

 

 

基隆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藝術職群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實施辦法  

一、依據： 

(一)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及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修正

規定。 

二、 目的： 

    (一)加強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增進學習成效及提升技能水準。 

    (二)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跨領域技能等能力，建立自我成就感。 

    (三)藉由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促進相互觀摩與教學經驗分享，提升整體教

學品質。 

    (四)藉由競賽活動，使競賽成績優異學生，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及

保送入學辦法」規定升讀高中職，擴展升學與進路發展管道，吸引具實作性向之國民

中學學生參與。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四)協辦單位：基隆市立碇內國民中學 

四、競賽職群(主題)：藝術職群(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主題)。 

五、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各國中九年級 114 學年度選讀技藝教育課程學生，限選藝術職群(表演藝術類展演實

務主題)。 

(二)第 1、2 學期選讀不同職群，且皆被推薦為參賽選手者，由選手擇一職群參賽，另

一職群不得接受遞補選手。 

(三) 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主題人數：20 名。 

六、報名方式：各國中填妥報名表將核章紙本送至協辦學校，由協辦學校彙整報名表及准考

證送至教育處，教育處檢覈及核章後將報名表送承辦學校，准考證由各國中取回。 

七、報名日期：11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至 1 月 9 日(星期五)。 

八、競賽日期：115 年 3 月 17 日(星期二)。 

九、報到地點：新北市私立莊敬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永和校區一樓大聽。 



 

 

 

十、競賽地點：學科/莊敬高職永和校區 3樓 306學科教室。 

              術科/莊敬高職永和校區 (音樂科室內樂教室)。 

十一、競賽方式：依職群特性採實際操作方式競賽，含學科及術科考試方式。 

十二、競賽規則與評審標準： 

     (一)依職群特性採實際操作方式競賽，包含學科及術科，成績採合併計算，學科考題佔 

20%，術科考題依各職群課程架構及主題命題，佔 80%。 

(二)競賽規則與競賽項目等由承辦學校訂之，並事前公布。 

十三、評審：由承辦單位遴聘評審委員，進行評審工作。評審委員之聘任應注意迴避原則(未

擔任本市該競賽職群之授課教師)。 

十四、參賽須知： 

(一)競賽分學科與術科： 

       (1)學科佔總成績 20%，以學科 500 道題庫內容為主，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 

       (2)術科佔總成績 80%，術科競賽內容(如附件一)。 

       (3)名次計算：以學、術科比例合計為個人總成績，依參賽者總成績高低決定名次，

若總成績相同則以術科成績較高者為優先決定名次標準。 

       (4)學、術科競賽規則：（如附件二、三）。 

(二)術科評分表項目：（如附件四）。 

(三)成績總表(如附件五)。 

(四) 學/術科競賽時程表：（如附件六）。 

(五) 學科題庫：由基隆市教育處公告於網站。。 

(六) 為防治疫情、維護考生健康，考生額溫超過攝氏 37.5 度以上不得應試。 

十五、頒獎典禮暨成果展：115 年 5 月 28 日(星期四)辦理成果展，承辦單位應將競賽獲獎   

      之作品(實物、照片或影片等)，配合頒獎典禮辦理成果展示。 

十六、錄取名額及獎勵：每一職群錄取第 1 至 6 名各一名，佳作數名為原則，總錄取名額佔

該職群實際參賽人數 30%為上限。獲獎之獎勵如下： 

      (一)學生：參與競賽獲獎學生，由本市頒發獎狀，並於獎狀內註記職群主題名稱及獲

得之獎項、名次。可輔導分發升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或透過「國中技藝技能

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就讀高職及高中附設職業類科」進入高中職就讀。 

      (二)辦理本項競賽、頒獎典禮有功人員之獎勵，由本市依相關規定予以敘獎。 

十七、經費：本競賽及活動所需經費，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經費補助及本市相關



 

 

 

經費項下支應。 

十八、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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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4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 

藝術職群(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術科競賽題目 

【第一站】30％ 

一、 名稱：聲音表情(咬字 15%，情緒表情 15%) 

二、 競賽時間：3分鐘 

三、 競賽測驗要求如下： 

(一) 依術科題目抽籤，做聲音及表情的呈現。 

(二) 以自己的聲音表情特色發揮創意表現主題，避免以演講朗頌表現形式呈現。 

(三) 聲音表情應要力求其咬字、抑揚頓挫、節奏、音量、情緒及整體效果，主題應深

入描繪。 

                               【第二站】30％ 

一、 名稱：肢體表達(創意 15%，流暢度 15%) 

二、 競賽時間：3分鐘 

三、 競賽測驗要求如下： 

(一) 依術科題目抽籤，從題目中的文字加上音樂做肢體動作的呈現。 

(二) 以自己的肢體動作特色發揮創意表現主題，避免以聲音表情表現形式呈現。 

(三) 肢體動作應要力求其協調、流暢、節奏、情緒及整體效果，主題應深入描繪。 

                               【第三站】40％ 

一、 名稱：即興表演(即興反應 20%，角色詮釋 20%) 

二、 競賽時間：3分鐘 

三、 競賽測驗要求如下： 

(一) 依術科題目抽籤，做即興表演的呈現。 

(二) 以自己的聲音表情肢體綜合特色發揮創意表現主題，避免以單一形式表現呈現。 

(三) 即興表演應要力求其切合主題、綜合發揮、情緒及整體效果，主題應深入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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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科競賽規則  

一、參賽學生請於指定時間攜帶學生證報到，未帶證件者，另簽具選手身分切結書(附表 7)

及拍照方式存查以備查驗，如未於時間內報到以棄權論，不得異議。術科順序由承辦

學校以亂數排定並事先公告，報到當日，於比賽前開始 30 分鐘開始報到，比賽開始

10 分鐘後，不得再報到；比賽如因故延誤，得由評審議決後重新訂定。 

二、學科競賽：參賽學生請穿著各校制服(運動服)參加學科筆試準時入場應試，逾時 10 分鐘

不得入場，未滿 20 分鐘不得出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三、術科競賽：參賽學生請穿著便服準時入場應試。 

四、學科與術科競賽期間，參賽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依規定扣分： 

     (一)大聲喧嘩干擾考場秩序，扣總分 10 分。 

     (二)傳遞、夾帶或與其他參賽者談話者，扣總分 20 分。 

     (三)經評審認定有重大不法情事或危及其他參賽學生安全或權益者，得令其出場，取消

資格。 

五、參賽選手於競賽時，如因故需離開試場，需經評審同意，並由承辦單位派人陪同，時間

繼續計算，不另折計。 

六、比賽會場遇有重大事故，由評審議決處理之，承辦單位協助。 

七、競賽時間截止時，即應立即出場，違者該術科不予計分。 

八、各校領隊、指導教師或參賽同學不得在試場外逗留窺探，違者該組(校)不予計分。 

九、競賽不得使用 AI 人工智慧工具協助競賽，違者該術科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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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應試作業及試場規則  

一、術科測試以實作方式測試，選手應按時進場．測試時問開始後 10 分鐘尚未進場者．不准

進場。 

二、術科測試選手進入術科測試試場時．應着規定之服裝。 

三、術科測試選手應按其檢定位置號碼就檢定崗位，對術科試務辦理單位提供之機具設備、

材料，如有疑義，應即時當場提出，由監評人員立即處理，測試開始後，不得再提出疑

義。 

四、競賽時，評審員、服務組人員及參加競賽學生一律配帶大會製發之證件入（出）場，其

餘人員皆不准進場。 

五、所有工具、設備、器具等由承辦競賽學校負責準備，除個人物品外，嚴禁攜帶行動電話、 

    呼叫器等電子通訊器材及任何物品入場。 

六、術科測試選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扣考，不得繼續應試，其已應試之術科成績以不

及格論。 

   (一)冒名頂替者。 

   (二)傳遞資料或信號者。 

   (三)協助他人或託他人代為實作者。 

   (四)互換工件或圖說者。 

   (五)隨身攜帶成品或規定以外之器材、配件、圖說、行動電話．呼叫器或其他電子通訊器

材。 

   (六)不繳交工件、圖說或依規定須繳回之試題者。 

   (七)故意損壞機具、設備者。 

   (八)未遵守本規則，不接受監評人員指導擾亂試場內外秩序者。 

七、有關競賽試場規則未盡事宜，以監場評審委員補充說明為準。其他有關違反測驗規則處

理方式，亦由評審委員議決辦理。 

八、競賽使用所有器具由承辦競賽學校準備，考生不可私自帶入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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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4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藝術職群(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術科評分表】  

應試編號  

應考日期 115年 3月 17日(星期二) 

考    場  

梯    次  

 

 

 

術 

科 

評 

分 

標 

準 

聲音表情(30%) 肢體表達(30%) 即興表演(40%) 總計 

咬字 

15% 

情緒表情 

15% 

創意 

15% 

流暢度 

15% 

即興反應 

20% 

角色詮釋 

20% 
100% 

       

 

 

 

  術科總分  

術科（80％）  

 

 

                                          評審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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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4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藝術職群(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成績總表】 

競

賽

編

號 

學生 

姓名 

學科成績 術科成績 
總成績 

（學科+ 

術科） 

名次 學科 

分數 

學科

20% 

聲音 

表情 

肢體 

表達 

即興 

表演 

術科

8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備註：1.術科成績=聲音表情*30%+肢體表達*30%+即興表演*40% 

     2.總成績算到小數點第二位。 

評審委員簽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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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4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藝術職群(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學/術科競賽時程表 

競賽日期：115年 3月 17日(星期二) 

時間 項目 地點 備註 

08：30 ～09：00 選手報到 永和校區一樓大廳  

09：00 ～09：10 學科預備 永和校區 3樓 306學科教室  

09：10 ～09：50 學科測驗 永和校區 3樓 306學科教室 40分鐘 

09：10 ～09：30 領隊會議 永和校區 1樓茶藝美學教室  

09：20 ～09：30 評審報到 永和校區 1樓音樂科室內樂教室  

09：30 ～10：00 評審會議 永和校區 1樓音樂科室內樂教室  

09：50 ～10：00 術科預備 永和校區 1樓音樂科室內樂教室  

10：00 ～10：10 術科報到 永和校區 1樓音樂科室內樂教室  

10：10 ～12：00 術科測驗 永和校區 1樓音樂科室內樂教室 100分鐘 

11：50 ～13：00 場地整理   

全部選手測試完畢／選手離校 

13:00～13:30 評審會議 

13:30～ 成績計算／考場恢復 

 備註：1.成績由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統一公告。 

       2.各場次時間得依現場狀況修正，考生應隨時準備。 


